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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促進本校與國外大學院校建立姐妹校關係及辦理相關學術交流活動。 

 

2 範圍： 

全校。 

 

3 定義: 

無 

 

4 權責： 

教務處 

 

5 內容： 

5.1 建立姊妹校關係及辦理相關學術交流活動時，應符合本校目標。 

5.2 建立姊妹校關係及辦理相關學術交流活動時，須符合下列規定： 

5.2.1 締結姊妹校對象須為已向各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立案之同種類同等級學

校。 

5.2.2 須簽訂「締結姊妹校協議書」。 

5.3 締結姊妹校流程： 

5.3.1 徵求各單位欲進行締結交流之國外大學 

5.3.2 查詢是否為該國行政主管機關立案之學校 

5.3.3 透過電話與正式函文書信表達締結姊妹校意願 

5.3.4 經由函文書信或面談了解合作意願與性質評估合作可能性 

5.3.5 就協議書進行初步討論達成共識 

5.3.6 相關計畫提行政會議會議通過 

5.3.7 簽訂「締結姊妹校協議書」 

5.4 協議書內容，宜包括下列事項： 

5.4.1 姊妹校之國家級學校名稱 

5.4.2 交流型態：包括定期及不定期之交流 

5.4.3 交流項目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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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對等性：本校將配合或提供的項目及姐妹校將配合或提供的項目。 

5.4.5 「締結姊妹校」有效年限 

5.5 簽訂「締結姊妹校協議書」方式： 

5.5.1 姊妹校相關人員至本校簽約 

5.5.2 本校相關人員至姊妹校簽約 

5.5.3 透過正式函文書信往返完成簽約事宜 

5.6 各項交流活動如姊妹校互訪、交換學生及教師、學術交流、實習、遊學相關活動，

應依各項活動相關規定辦理。 

 

6 控制重點： 

6.1 進行締結姊妹校評估，是否先行擬定計畫，並提校務會議通過 

6.2 簽訂「締結姊妹校協議書」是否具對等性 

6.3 簽訂「締結姊妹校協議書」是否載明有效年限 

 

7 相關文件：無 

 

8 使用表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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